
 



乙、審查資料項目內容對照表 

校系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所訂之「審查資料」項目，依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高中學習歷

程資料分為修課紀錄、課程學習成果、多元表現、學習歷程自述、其他等 5 大項，各大項

之內容於分則表內以A~T代碼表示之。A~T代碼所對照之名稱請詳見下方對照表： 

項次 審查資料 項目內容代碼對照 

1 修課紀錄 
(註 1) 

A.修課紀錄 

2 
課程學習
成果 
(註 2) 

B.書面報告 

C.實作作品 

D.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，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

E.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，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

3 多元表現 
(註 3) 

F.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

G.社團活動經驗 

H.擔任幹部經驗 

I.服務學習經驗 

J.競賽表現 

K.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

L.檢定證照 

M.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

N.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

4 
學習歷程

自述 

O.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

P.就讀動機 

Q.未來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

5 其他 

R.(請詳閱校系分則內容) 

S.(請詳閱校系分則內容) 

T.(請詳閱校系分則內容) 

註： 

1. 校系如有要求修課紀錄，即針對部定必修、加深加廣選修、校訂必修、多元選修及

綜合型高中之課程等修課紀錄進行綜合評量。 

2. 校系如有要求課程學習成果，考生可就校系要求項目內容或其他課程學習成果選擇

提供至多 3 件。 

3. 校系如有要求多元表現，考生可就校系要求項目內容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擇提供

至多 10 件，並須另行上傳多元表現綜整心得(字數合計至多 800 字、圖片至多 3 張，

由考生自行製作一個PDF檔案再行上傳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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